
 

 

策略發展委員會政制發展專題小組工作坊  
2008 年 5 月 29 日  

 
意見摘要  

 
 

召集人歡迎各委員及嘉賓出席策略發展委員會政制

發展專題小組 (專題小組 )的工作坊，並簡介舉辦是次工作坊

的目的、出席的嘉賓講者，以及工作坊的程序。  
 
嘉賓講者之意見  
 
2. 各嘉賓講者就 2012 年行政長官和立法會的產生辦法

所發表的意見重點如下－  
 
陳方安生議員及其核心小組（核心小組）  
 
3. 陳議員認為為 2012 年的行政長官和立法會選舉安排

的修改，必須要為 2017 年普選行政長官和 2020 年普選立法

會作出配合。就此，政府須確保香港的普選符合《公民權利

和政治權利國際公約》（《公約》）第廿五條所載的有關定

義。她認為立法會功能界別選舉有違該定義，在達至普選時

應予以廢除。政府需要就廢除功能界別訂下時間表。  
 
4. 就立法會的產生辦法方面，陳議員認為，既然將來需

要廢除功能界別，故此不贊成在 2012 年增加立法會功能界

別的議席數目；她亦不同意增加由區議員互選產生的立法會

議席，因為區議會並不代表任何功能界別。她認為 2012 年

選舉辦法的重點應在於擴大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及增加立

法會議員的民意授權及認受性。其中核心小組認為：  
 

(i) 重新界定公司票的定義，即向現時只擁有一票的

公司、協會及機構的董事局、執行及 /或管理委員

會的所有成員賦予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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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將現有功能界別整合為 10 個新組別，每個功能

組別議席的選民基礎能因此而擴大，從而增加議

席的認受性。  
 
5. 至於行政長官選舉方面，核心小組大致上同意選舉委

員會過渡成為 2017 年提名委員會。小組認為無需增加提名

委員會的人數，然而政府需要擴大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另

外，行政長官候選人的最低提名人數應訂為提名委員會全體

委員的百分之十，但參選人在每個界別取得的提名人數並無

最低限制。  
 
6. 在非中國籍和持有外國居留權人士出任立法會議員

方面，陳議員指出有關安排由《基本法》第 67 條而非附件

二訂明，可見並非一項短期措施或過渡性安排。她認為大部

分非華裔香港人都很難取得中國籍，修改現時非中國籍和持

有外國居留權人士出任立法會議員的安排會剝奪他們參選

立法會的權利，違反全民公平普選的原則。  
 
7. 陳議員的講稿原文（只有英文版本）載於附件一。  
 
香港工商專業聯會（工商專聯）  
 
8. 工商專聯代表鍾逸傑爵士認為，任何提倡與《決定》

不符的制度或於 2012 年實施全民普選的建議都並不合適。  
 
9. 在立法會議席數目方面，工商專聯贊成由現時的 60
席增加至 70 席，地區直選和功能界別各增 5 席。鍾爵士認

為新增的 5 個功能界別議席應撥予真正的功能組別，而非由

地區直選產生的區議會。他建議政府考慮增加新的功能界

別，如代表各婦女團體及組織的婦女聯會界別，及中小企界

別等。另外，政府可考慮分拆以下界別：  
 

(i) 演藝、文化及出版界應與體育界分拆；  
 



 

- 3 - 

(ii) 建築及都市規劃界應與測量界分拆；  
 
(iii) 地產界應與建造界分拆。  

 
10. 此外，鍾爵士亦提出下列建議，以改善及擴大現有界

別：  
 

(i) 容許已退休的專業人士繼續擁有其所屬界別的

投票權；  
 
(ii) 已登記及註冊的保險經紀應可享有其所屬界別

的投票權；  
 
(iii) 政府應謹慎考慮有關改革公司票安排的各項建

議，並盡快作出回應。  
 
11. 鍾爵士認為有多種不同的方法可提升功能界別的公

信力，而宗旨應該是盡量令最多的選民參與投票，以達至「一

人兩票」的制度。若能於 2012 或 2017 年實施「一人兩票」，

則將來可更容易達至立法會由全民普選產生的目標。  
 
12. 鍾爵士表示，工商專聯認為 2012 年行政長官選舉候

選人應得到選舉委員會每個界別的一定支持，以確保候選人

不只代表某一界別的利益。另外，選舉委員會委員人數亦毋

須增加。  
 
13. 就行政長官實行普選時的投票安排，工商專聯建議以

一輪的「得票最多者當選」投票制產生。工商專聯對有關進

行兩輪選舉的方式表示保留，認為有關方式不一定可以產生

一個得到大多數支持的當選人，而且可能會鼓勵政黨派系分

裂。  
 
14. 鍾爵士亦提議政府在專題小組解散後委任一個小

組，詳細考慮從專題小組的會議及工作坊上收集到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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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成實質的建議，供政府考慮。  
 
15. 工商專聯的建議書的原文（只有英文版本）載於附件

二。  
 
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民網）  
 
16. 民網代表馬嶽教授表示，若政府最終的目標是達至全

面普選，則需改動 2012 年的選舉方法，特別是功能界別的

安排。民網反對增加新的功能界別或擴大功能界別的選民基

礎，認為不應再製造更多既得利益者，令將來取消功能界別

議席變得更加複雜。  
 
17. 民網支持 2012 年立法會議席增至 70 席，2016 年增

至 80 席。所有功能界別議席中，一半應由區議會的民選和

當然議員以單一可轉移票制產生，另一半則由傳統功能界別

合併而成。原則包括－  
 

(i) 合併業務或行業性質相近者；  
 
(ii) 合併界別選民人數較為接近者。  

 
18. 在行政長官選舉方面，馬教授強調提名程序應符合民

主原則，以及符合國際上公認的民主原則。提名原則應以民

主政治的「不排拒」（ non-exclusive）為原則，即提名制度

的設計不應為排拒某些政治力量參選而作出。  
 
19. 另一位代表蔡子強先生表示，國際認同的最基本的普

選特徵有 9 項，包括：  
 

(a) 所有成年人都享有投票權；  
 
(b) 每票的影響力大致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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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選舉要定期舉行，而相隔的時間必需合理；  
 
(d) 所有議席同時由選舉產生；  
 
(e) 選舉要為選民提供實質的選擇；  
 
(f) 候選人可在免受恐嚇的情況下自由表達其政見

及宣傳其政綱，而選民亦可自由參與有關討論； 
 
(g) 選民可自由和進行無記名投票；  
 
(h) 選舉過程應大公無私；  
 
(i) 所有當選人都可以留任至其任期終結。  

 
20. 觀乎香港社會近期的討論，蔡先生認為有些建議與上

述的原則相違背，他認為需要留意即使所有人均有投票權，

每票的影響力應大致上相等，不應出現大幅度的差距。此

外，他認為不應該出現有某些社群提名候選人的權利被限制

或扭曲的情況。  
 
21. 民網的建議全文（只有中文版本）載於附件三。  
 
香港專業及資深行政人員協會（協會）  
 
22. 協會代表史泰祖醫生表示，由於公眾普遍期望 2012
年兩個選舉為最終普選的中途站，因此，選舉辦法不宜原地

踏步，應循序漸進地朝著 2017 年普選行政長官及 2020 年普

選立法會的目標進發。  
 
23. 在行政長官選舉方面，協會認為選舉委員會由現時的

800 人增加至約 1,200 人，並應加入全體區議員，因為大部

份區議員是由三百多萬選民選出，具有民主成份及民意基

礎。若區議員委任制未必取消，則應尊重委任區議員，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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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亦列入選舉委員會中。另外，協會建議維持現行的界別分

組安排，以避免令情況進一步複雜化。  
 
24. 至於把「公司 /團體票」改為「董事 /個人票」的問題，

由於每間公司的規模和架構各有不同，董事人數懸殊，難以

避免「種票」情況；加上不少社會人士身兼多家公司的董事，

若把團體票改為個人票，有可能出現一人多票的情況，造成

大量選民重疊計算，因此不宜把團體票改為個人票。  
 
25. 行政長官選舉的提名安排方面，協會建議提名所需人

數仍然維持為委員會總人數的八分之一。協會亦支持 2012
年選舉委員會直接過渡成為 2017 年行政長官普選的提名委

員會。  
 
26. 立法會議席數目方面，協會認為在考慮擴大功能界別

的代表性，以及不違反循序漸進的原則下，可於 2012 年由

現時的 60 席增至 70 席，地區直選及功能界別各增五席，此

後逐步增加議席數目，以鼓勵更多有志者參政，培養政治人

才，長遠利好政黨發展。五個新增功能界別議席，由全體區

議員透過互選產生，以擴闊議席的選民基礎；此方案在 2005
年已為廣泛討論，可再作考慮。  
 
27. 關於非中國籍和持有外國居留權的議員比例方面，協

會建議維持現行百分之二十的限制安排，以維持香港國際化

的形象。  
 
28. 協會的建議全文（只有中文版本）載於附件四。  
 
公共專業聯盟（聯盟）  
 
29. 聯盟的代表梁兆昌先生表示， 2012 年的選舉是一個

過渡安排，有關選舉辦法應與 2017 年普選行政長官和 2020
年普選立法會銜接。他指出，現時社會有多個不同的選舉方

案，故有需要建立一套比較不同方案的指標。  
 
30. 聯盟就 2012 年立法會選舉方法提出下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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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功能界別的議席可維持 30 席，但亦不反對把數

目增加至 35 席；  
 
(ii) 擴大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以個人票取締公司

票；  
 
(iii) 所有合資格的選民均可參與地方選舉和功能組

別選舉，即「一人兩票」；  
 
(iv) 改革現有的功能組別制度，以「全面功能組別

制度」取代，不增加因經濟功能劃分的新功能

界別。現有的功能界別應合併成為四個大功能

界別，另設兩個新的功能界別，以容納該些不

以經濟職能劃分的人士，擴大選民基礎。新增

的界別包括「成年學生和退休人士」及「家務

工作者」。六大功能界別的議席數量以其各自

的選民人數作分配，以達至票值相等的目標。  
 
31. 就 2012 年行政長官選舉，聯盟提出以下建議：  
 

(i) 現時選舉委員會的四大界別中，第四界別委員

人數可維持不變；而其他三個以經濟職能劃分

的界別的 600 名委員，則採用全面功能組別的

產生辦法，即每個功能界別的委員數目按該組

別選民人數分配；  
 

(ii) 行政長官候選人的提名門檻不應較現時的安排

苛刻，每名候選人只需獲得 50 名選舉委員會委

員的支持，而提名人數上限則為 100 人；  
 
(iii) 任何「篩選」或「預選」的機制都會剝奪市民

投票選出理想候選人的權利及部分人士的參選

權利，故不宜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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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聯盟亦建議在立法會機制內設立一個類似「政協」的

諮詢架構，以提供平台讓專業人士和商界人士向立法會提出

意見，而不需要循功能界別的途徑進入立法會，以避免既得

利益立場的偏頗。  
 
33. 聯盟的建議全文載於附件五。  
 
匯賢智庫  
 
34. 匯賢智庫代表陳岳鵬先生表示，匯賢智庫的基本立

場，是希望香港可以在《基本法》的框架內，不斷發展一個

優質的民主政制，早日落實雙普選。由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已

於去年 12 月決定了香港達至普選的時間表，故此匯賢智庫

希望未來政府、立法會和社會各界可以凝聚共識，制定出一

套切實可行、中央政府和香港不同界別都能夠接受的普選方

案，落實在 2017 年普選行政長官和 2020 年普選全體立法會

議員。  
 
35. 對於 2012 年行政長官的選舉辦法，匯賢智庫的意見

如下：  
 

(i) 選舉委員會委員人數應由現時的 800 人，增加

至 1,800 人，以讓更多社會人士參與，和加强選

舉委員會的認受性，體現循序漸進的原則；  
 
(ii) 在均衡參與的原則下，現時選舉委員會的四個

界別應予以保留；  
 
(iii) 建議第一至第三界別，即工商、金融界，專業

界，勞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的委員人數應

按現有的分配方式增加一倍，由 200 人增加至

4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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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至於第四界別，除了包括現時已經是成員的全

體立法會議員、全數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港區

全國政協委員代表、鄉議局代表之外，還應加

入全數民選區議會議員，令此界別人數由現時

的 200 人增加至 600 人。此舉可把選舉委員會

的選民基礎將會由現時的 20 多萬，大幅擴展至

超過 300 萬人，增強選舉委員會的代表性；  
 
(v) 以上述形式組成的選舉委員會，可過渡成為

2017 年的提名委員會，方便兩個選舉辦法的銜

接；  
 
(vi) 行政長官選舉候選人的提名門檻應由現時的八

分之一降低至十分之一，而提名上限為 450 名

(即四分之一 )，務求令選舉在有競爭的情況下舉

行。每名候選人都應該同時在每個界別中獲得

最少百分之十的委員提名，以確保當選者能兼

顧社會各界的利益；   
 
(vii) 獲得足夠提名的人士將正式成為候選人，由選

舉委員會成員在簡單多數的原則下，一人一票

選出行政長官。如果提名期結束時只有一名候

選人獲足夠提名，該名候選人將自動當選成為

行政長官。  
 
36. 立法會選舉辦法方面，匯賢智庫建議 2020 年立法會

實施全面普選時，功能組別應予以廢除，改為實行一人兩票

的制度，即每名選民均有兩票，一票為比例代表制下的分區

直選票，另一票是以全香港作為單一選區的名單比例代表制

選票。他認為該制度公平和符合民主精神，並體現「兼顧社

會各階層利益」及「有利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兩項原則。 
 
37. 匯賢智庫對 2012 年立法會產生辦法的具體建議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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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立法會議席數目由現時的 60 個增加至 80 個；  

 
(ii) 新增的 20 個議席中，10 個撥入地區議席，按人

口比例分配，另外 10 個則撥入功能界別議席； 
 

(iii) 新增的功能界別議席的分配，應基於以下原則

考慮：  
 

(a) 為 了 提 高 功 能 組 別 選 舉 的 認 受 性 和 代 表

性，應該擴大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和範圍； 
 
(b) 而擴大有關的選民基礎和範圍時，應該考慮

給予更多選民直接參與功能界別投票的機

會，以進一步提升一人兩票這個模式的廣泛

程度；  
 

故此，新增的功能界別議席，應擴大至三個現

時在立法會未有涵蓋的、並以職業性質劃分的

新界別，包括公務員、中小企和安老服務業。  
 
38. 陳先生的講稿原文（只有中文版本）載於附件六。  
 
專題小組委員與嘉賓講者之討論  
 
一般意見 

 
39. 委員普遍認同 2012 年的選舉方案應為邁向全面普選

鋪路，並且應符合《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40.  回應民網指香港的選舉制度不符合某些國際公認的

基本原則，有委員認為政治制度是演變出來的，需要根據不

同地方本身的實際情況，加上有關政治力量的互動演變而成

一套可為各方接受的模式。他期望香港的民主能逐步邁向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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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並表示一套制度未能符合所有的最高標準不等於它不能

接受。  
 
2012 年行政長官產生辦法  
 
41. 委員普遍認同 2012 年的選舉委員會在 2017 年可過渡

成為提名委員會。不過，有委員提出，既然 2017 年已普選

行政長官，2012 年行政長官選舉無需作太大改動。  
 
42. 與此同時，亦有部份委員認為，就選舉委員會的人數

和組成方面，應增加委員人數，並可參考 2005 年的政改方

案，加入全體區議員。  
 
43. 有委員建議行政長官參選人只需取得選舉委員會百

分之十的提名，便可成為候選人，減少參選的阻礙；否則，

太高的門檻可能會減少候選人的選擇。此外，有委員表示不

贊成有關要求參選人必須取得政協或人大界別一定數目提

名的建議。  
 
2012 年立法會產生辦法  
 
44. 較多委員認為應在 2012 年增加立法會的議席數目，

增加立法會的民主成份。當中，較多委員認為應增至 70 席，

也有建議指可考慮在 2016 年循序漸進地再增加至 80 席。  
 
45. 有委員認為聯盟及匯賢智庫提出設立新的功能界

別，會製造更多既得利益者，進一步深化現時功能界別的問

題，令有關討論複雜化。就此，有關團體的回應如下：  
 

(i) 聯盟代表黎廣德先生表示，建議新增的兩個界

別分別約有一百萬名選民，可反映香港社會的

多元取向和意見。由該等功能界別產生的議員

需要靠攏社會的主流意見，不會只集中於一少

撮人的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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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匯賢智庫陳岳鵬先生表示會詳細研究有關意

見，但匯賢智庫的最終目標是達至「一人兩

票」。增加建議的新界別可望在人大常委會的決

定框架下，增加功能界別的代表性和認受性，

減低社會爭議。  
 
46. 另外，也有委員認為新增的功能界別議席應由區議員

互選產生，主要原因包括：  
 

(i) 相較其他功能界別，區議會的界別利益較小；  
 
(ii) 有助提高功能界別的代表性和認受性；  
 
(iii) 加強立法會的民主成分；  
 
(iv) 任何合併、增加、或刪除功能界別的建議都有

其理據，必然會引起爭論；  
 
(v) 增加區議會在立法會的議席數目，實際上能減

少其他功能界別議員的比例，對於立法會將來

就在達至普選時應如何處理功能界別，有助達

成共識。  
 
47. 有委員認為公司票應改為公司董事票，因為在運作上

會較為容易。  
 
48. 至於有關由非中國籍和持有外國居留權人士出任立

法會議員的安排，有委員不贊成修改有關安排，並擔心此舉

會影響香港作為世界城市的形象。 

 

49. 有委員提出現時立法會容許屬於 12 個功能界別的議

席由非中國籍和持有外國居留權的人士出任，不清楚此安排

會否有違《公約》第二十五條有關公平選舉的原則。就此，



 

- 13 - 

陳方安生議員認為，改變有關安排需要修改《基本法》，而

現時有關 2012 年選舉安排的討論已甚富爭議性，不宜再另

開新戰線；而且她亦認為《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合理，故此

不會倡議改變該項安排。  
 
長遠安排  
 
50. 在討論 2012 年的選舉辦法時，委員亦有談及有關普

選原則和兩個選舉辦法的長遠安排。討論要點如下：  
 

(i) 有委員指出，香港並非主權獨立的地方，在普

選安排上必須符合《基本法》及中央對香港的

基本政策方針，包括「均衡參與」和「行政主

導」。  
 
(ii) 有意見認為政府有需要就普選的定義和原則，

作出進一步討論，以期在社會內凝聚共識。  
 
(iii) 有意見指「一人三十一票」的建議並不可行，

也有委員認為可考慮以「一人兩票」的方案來

落實立法會普選。  
 
(iv) 有委員認為普選立法會時功能界別應予以廢

除。不過，也有委員表示功能界別的既得利益

者對香港的發展有相當的貢獻。  
 
51. 回應陳方安生議員指保留不實施《公約》第二十五條

(丑 )款的聲明只是反映香港在 1976 年時的情況，現時香港已

經回歸祖國，中央可考慮撤回該聲明；有委員認為《公約》

只是通過《基本法》才能在香港生效，而保留不實施某些條

款的聲明實際上仍然存在，而且《公約》只是列出有關原則，

而非制度；每個政府都會依照其實際情況發展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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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52. 召集人感謝各位委員和嘉賓講者參與是次工作坊，並

分享他們就 2012 年行政長官及立法會的產生辦法的意見。

雖然大家對具體的選舉辦法持有不同的意見，但有三個基礎

為大家所認同的，包括 (1)任何修改均需符合全國人大常委會

去年的《決定》； (2)應按照《基本法》「循序漸進」的原則

作適當修改，以切合香港的實際情況；及 (3) 2012 年的兩個

選舉辦法應進一步民主化。  
 
53. 召集人表示，現時政府首要處理的，是就 2012 年的

選舉方法盡快完成根據《基本法》需進行「五步曲」餘下的

三步。是次工作坊有助政府聽取有關團體就選舉方案的重要

議題的意見，為下一階段的公眾諮詢作準備。  
  
54. 出席會議人士名單載於附件七。  
 
 
 
策略發展委員會秘書處  
2008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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